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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探討現今兩岸關係時，常會用到「類比模式」來進行研究，例

如：「分裂國家模式」、「整合理論」、「大小政治實體途徑」…等。然這些

模式大多使用不同國家的歷史背景來歸結經驗，而這些經驗模式究竟是

否能妥適地用來研究現今兩岸關係，尚是學界中爭議的議題之一。 
在中國歷史上，曾有一次經驗與現今兩岸對峙情勢頗為類似，即

1646 年至 1683 年的清鄭關係。1646 年鄭成功舉兵反清並於 1661 年收復

臺灣直至 1683 年鄭氏出降，此期間，雙方歷經十數次正式談判以及數十

年的相處經驗，個人認為可供當前臺海兩岸研究者參考。 
清政府在面對明鄭的態度大致上是「和戰兼採」、「剿撫並用」。一般

來說，順治皇帝以及康熙 16 年以前的康熙政府，面對鄭氏勢力，均採取

「兼併」的態度，不論是大軍壓境的「武力兼併」或是遣使往來的「非

武力兼併」，其目的不外乎是要平定東南邊境，以安定江南地區。 
至於康熙 16 年之後，在清康親王的推動之下，清朝承諾鄭經，臺灣

（以澎湖為界）可以援「朝鮮例」、「不薙髮」、僅稱臣納貢、兩岸開放通

商。 
那麼，康熙 16 年前後的轉折原因何在？之前為何堅持採取「兼

併」？之後為什麼政策大轉彎？似乎是現今諸種類比模式所無法解釋

的，以及這一連串的談判經驗能帶給現在的兩岸關係一些什麼樣的思考

角度，是本文企圖觸及的。 
 

關鍵詞：兩岸關係、鄭成功、鄭經、康熙、羈縻、招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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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清順治元年（1644）清兵大敗李自成並定都北京，明朝宗室紛紛南遷，於

南方成立南明政權。順治 3 年底（唐王隆武 2 年，1646）鄭芝龍降清（順治

18 年被康熙帝所殺），鄭成功不從並焚儒服、起兵烈嶼（時隆武帝為清兵所

獲、斬於市，桂王立於肇慶，改元永曆）。順治 4 年（永曆元年，1647），鄭成

功募兵千人聯鄭彩、楊耿等人入海澄、破九都、圍泉州，收施琅、甘輝，敗清

提督趙國祚，另清兵破肇慶桂王奔走桂林、廣西，魯王下三府一州 27 縣。順

治 5 年（永曆 2 年，1648），桂王陣營聲勢大振，兩廣、雲、貴、湘、贛、川

七省之地同歸版籍，帝復歸肇慶。鄭成功奉永曆正朔（終明鄭一世）。魯王盡

失閩中之地奔海島。 

順治 6 年（永曆 3 年，1649），桂王封鄭成功為延平公，鄭成功募兵於銅

山，獲漳浦、雲霞、紹安、南陽等地。順治 7 年（永曆 4 年，1650），鄭成功

收潮陽（知縣常望風投降）、金廈兩島（鄭芝鵬提議，作為根據地）並招安銅

山、南澳、閩安諸島，並且建立「五軍」（每「軍」船一百）整備操練。順治

8 年（永曆 5 年，1651），鄭成功與施琅因一名從將是否該殺而生嫌隙，後施

琅降清。魯王依附鄭成功。鄭成功因器械及糧食不足，以「甥禮」 1遣使日

本，遂獲鉛銅相助，鄭成功以此鑄錢幣、造盔甲等器械，並下令對漳（漳

浦）、泉、福、興等沿海地區徵納糧食及軍餉。 

順治 9 年（永曆 6 年，1652），鄭成功收復海澄、長泰、圍漳州，後敗退

海澄。順治帝命總督劉清泰，以授與相當官爵、負責管理洋務稅收及協防海上

為條件，招降鄭成功，鄭成功不理。順治 10 年（永曆 7 年，1653），年初，清

廷派周繼武前往，傳達招撫之意，鄭成功以談判中廈門遭清襲擊為由拒絕。清

將金礪奉部文取海澄，兩軍激戰戰況慘烈，清兵敗退，海澄固守，桂王晉封鄭

成功為漳國公。8 月，清將洪旭來報，清廷有意封其為海澄公，勸其受降。 

順治 11 年（永曆 8 年，1654）2 月，鄭芝龍遣使李德等攜海澄公敕印來

閩招撫，鄭成功在回覆給鄭芝龍的信 2中數次提到無法接受「薙髮」的要求，

                                                   
1 「以甥禮事之」，日本國王大喜，令相助。江日昇（清），臺灣外誌（濟南：齊魯書社，2004），頁

98。 
2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輯部主編，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福州：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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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指出「兵馬繁多，非數省不足安插。和則高麗、朝鮮有例在焉」， 3此即鄭

成功首次提出以「朝鮮例」作為接受招降的條件（但順治帝完全不接受，直至

康熙 16 年才同意這個條件）。 

爾後，雙方展開長達數十年的談判以及對抗，大致而言，康熙 16 年以

前，明鄭均以「朝鮮例」（免「薙髮」、保有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清朝不得干

預屬國自治權）為主要條件，清朝回應則均為負面，並常於談判破裂之後揮軍

南下。 

論者指出，清廷之所以願意與鄭成功進行談判，是由於清廷當時受到來自

內外不安因素影響，例如：順治皇帝、親王濟爾哈朗與多爾袞集團之間的政治

鬥爭、滿漢問題、各地叛亂與反清活動、龐大軍事開銷…等問題。而鄭成功陣

營之所以會接受雙方之間的談判，則是藉此培養自身實力。由於鄭成功起事之

初，僅有 300 餘員兵丁，清朝軍隊卻在數十萬之譜，直至順治 9 年（永曆 6

年）為止，鄭成功軍隊也不超過 7 萬人，根據地僅有金廈兩島，物資極為缺

乏，明鄭陣營似可藉由談判，暫時解除威脅以換取補充實力的機會。 

因此，雙方間時常遣使相互談判，談判內容隨著時間而有所不同，清朝在

談判末期釋出極大善意，明鄭也嘗試在談判過程中極大化自身的利益，而雙方

在談判條件的策略選擇，是否符合現今常用來解釋與觀察甚至是預測兩岸關係

的諸多理論框架？ 

在本文中，將先以大小政治實體模式為例探討政治科學的類比模式在本個

案中的適用性，其次，透過詳細整理清朝與明鄭雙方在談判策略以及當時的軍

事與政治背景，以梳理出康熙在處理對臺事務上可能的策略變革的原因，最

後，經由對這段歷史的回顧反思現今兩岸關係中的「地位」問題。 

貳、明鄭與清朝談判策略與雙方軍政概況 

一、名詞界定 

展開討論之前，在此要對若干名詞稍加界定。 

                                                                                                                                                  
人民出版社，1983），頁 37；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113。 
3 吳正龍，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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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羈縻」一詞。在史記中曾提及：「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意羈

縻勿絕而已」，又「羈，馬絡頭也；縻，牛韁也」，由上述文字中似乎可以探

知，約莫在漢代，羈縻政策指的是天朝對於四方異族的態度應保持如同牽制牛

馬一般，使他們在天朝的掌控之中，並且適度地籠絡他們。 

晉書記載，前秦苻堅曾就治理少數民族的方略指出：「西戎荒俗，非禮義

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道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

深殘掠」。據此，可推之，傳統中國的羈縻政策應可歸納為「因俗而治」，也就

是十三經注疏王制篇中所指出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改其宜」。 4  

因此，在本文中將「羈縻」一詞定義為：「在藩屬國承認天朝上國的存在

的前提下，上國基本上同意該藩屬國擁有一定限度的自治，包括自由任官、保

有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經濟制度等等」。 5

其次，將在本個案中為「羈縻」與「兼併」等策略選擇找尋定位，以便討

論。 

在本個案中，「羈縻」所指涉的應該是類似鄭成功於順治 11 年（永曆 8

年，1654）起，所提出的「朝鮮例」。鄭成功所指的朝鮮例實際內容大致是：

「不薙髮」、僅對清朝稱臣、不易服色、享自治權，而這些要求顯然十分符合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改其宜」的基本原則，並且鄭成功也指出，在這

樣的前提之下，他願意接受招降，因此可以說，鄭成功所認為的「羈縻」指的

正是清朝以「朝鮮例」待之。 

由清朝與明鄭的個案中不難發現，在「羈縻」與「武力兼併」的選項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策略也是清朝不斷採用的，即「非武力兼併」，而「非武力兼

併」的實質內容便是清朝在康熙 16 年之前所堅持的招降條件：「剃髮、稱臣、

納貢」，並且要求明鄭幫忙平定海上倭亂，這個地位就等同於清朝體制內的臣

子，但「招撫」也不能算是武力兼併，因此，將之視為「非武力兼併」。 

二、類比模式的適用性—以大小政治實體途徑為例 

                                                   
4 彭建英，中國古代羈縻政策的演變（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3。 
5 然，在中國數千年歷史以來，「羈縻政策」的實踐，在各朝代、各君王以及作為客體的藩屬國均不盡

相同，鬆緊不一，唯本文暫以諸文書記載為標準，其餘有關「羈縻政策」詳細情形，可參：彭建英，中國

古代羈縻政策的演變（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齊清順、田衛疆，中國歷代中央王朝治理新

疆政策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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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兩岸關係時，常用到「類比模式」進行研究，例如：「分裂國家模

式」、「整合理論」以及「大小政治實體」等。其中，由於大小政治實體研究途

徑較少價值判斷、且考慮到國際關係中「權力不對等」的要素，咸認為較能符

合現今兩岸關係。而學者在論及此途徑時，曾根據國家大小、經濟發展程度高

低以及國家相對態度等變項，對權力不對等的兩個政治實體的互動模式作出若

干歸納。 

渠等指出，在探討權力不對等的國家間關係時，也應當考慮大國對小國的

態度，並將其區分為「兼併」（即積極圖謀侵吞小國）與「羈縻」（約制小國行

為，有一定範圍的自由）兩種。 6當大國經濟發展程度低於小國時，由於併吞

小國兼有政治以及經濟上的利益，因而採取併吞；相反地，大國經濟發展程度

高於小國時，併吞所會造成的動亂可能嚴重危害大國的經濟利益，因此大國將

傾向採取「羈縻」策略。對小國而言，當一個較為落後的小國面對經濟力強大

的大國時，由於與大國維持緊密關係有利於小國的經濟發展，因此小國將傾向

選擇「扈從」，反之則由於負面政治代價與經濟代價過高的考量，小國將選擇

「抗衡」。 

表 1 大小政治實體的相對態度7

 國 家 能 力 

經濟發展程度 大 小 

高 羈縻 抗衡 

低 兼併 扈從 
 
上述推論乃是經由蘇聯實例歸納分析，並且在現今兩岸關係中顯然印證

的，唯，令個人感到好奇的是這個推論是否能在「另一個時代的兩岸關係」上

獲得印證？以下，將簡單歸納雙方經濟實力以及談判歷史，看看大小政治實體

研究途徑究竟是否能妥適地運用在本個案中。 

　明鄭方面（小政治實體） 

假若我們檢視若干當時明鄭的國家財政狀況和一些社會經濟情勢。不難發

                                                   
6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北，正中書局，1997），頁 221。 
7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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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僅當鄭成功仍在大陸上有許多版圖的時候（極盛時期可控制多達約三府數十

縣的土地），可以靠徵收較為廣大土地、人民的糧餉充實財政之外， 8自從順治

15 年，鄭成功大敗於南京城之後，勢力驟退至廈門，明鄭國家經濟力就衰弱

不振。即使後奪臺灣，陳永華苦心經營，仍僅能輸出若干「初級產品」，例如

鹿皮、砂糖等， 9所能換取的資源有限，甚至連稻米都仰賴外援， 10由此可見

明鄭經濟積弱。 11

在策略選擇方面，明鄭不論統治者為「鄭成功」、「鄭經」或是「鄭克

塽」，在面對清朝提出的議和，均採取「抗衡」的態度。鄭成功時期，所堅持

的是希望能獲得近似「朝鮮例」的待遇，不必剃髮、任官自由、擁自治權，但

這些要求是背離了當時清朝的議和底限，在雙方均堅持原則的情況下，談判的

破局也時常引發下一波更嚴重的軍事衝突。康熙 16 年以前，也就是鄭經統治

的前期，雙方仍在「朝鮮例」和「剃不剃髮」的問題上僵持不下，「兩岸之

間」也徘徊在「和」與「戰」的情勢，清朝上下為鄭經不剃髮稱臣惱怒不已。 

但是，「大小政治實體研究途徑」的推論告訴我們，「小」政治實體一旦經

濟較為衰弱，會有感於與大政治實體合作，同時有利於「政治利益」以及「經

濟利益」，而會選擇「扈從」。假若從海禁解除、兩岸通商的利益來看，雖說，

明鄭的確可以藉由與清朝保持良好關係，從大陸內地獲得更多的「勞力」、「資

源」，以及藉由與大陸的互市，可以和外國進行貿易以獲取更大利益。而且康

熙 16 年之後，清朝已然同意臺灣可以作為一個藩屬國（符合「羈縻」政策的

要求），也同意兩岸可以恢復通商，但鄭經在馮錫範的遊說之下，仍然不同意

與清朝的議和（拒絕接受做為「羈縻」政策的客體）。 

因此，個人認為，在本個案中的「小政治實體」也就是明鄭，在選擇「抗

                                                   
8 永曆 7 年以後，利用談判時機，約徵得二百餘萬兩餉銀。之前頗為困窘。吳正龍，鄭成功與清政府

間的談判，頁 96。 
9 陳永華帶領各鎮栽種五穀、曬鹽、立學校，以糖、鹿皮等與日本換取銅以製盔甲、永曆幣，而臺灣

日盛。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200。 
10 當時在臺漢人大約 20 萬左右，兵丁約 7 萬餘。臺灣物產例如糖、鹿皮、牛尾藥等，並走私大陸的絲

綢、生薑、明礬、茶，自外輸入銅、軍火、硝石和稻米。簡蕙盈，明鄭時期臺灣之海外貿易及其轉運地位

之研究（臺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頁 52-57。 
11 「賦稅缺減，民困日蹙」，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207。除正常徵收賦稅之外，尚派遣官員向

百姓募軍餉（原本是自由樂捐，但後來演變成嚴重擾民，導致民怨四起），部分官員更捐出銀兩籌措軍

費。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3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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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或「扈從」的策略上並沒有符合該途徑的推論。 

　清朝方面（大政治實體） 

清朝在順治皇帝以及康熙皇帝（前期）統治之下，國家財政以及經濟實力

就整個清朝統治期間來說雖說不是拔尖兒的，但是從征討大軍糧餉的尚稱充

足、皇宮大內奢侈品的花費、 12江南地區手工業的興盛、 13以及若干記載在清

史稿裡的全國稅收狀況來看，似乎是比偏居東南沿海的明鄭寬裕得多。明鄭軍

隊時常因為糧餉不足而冒險進入內地強徵糧餉、修書向外國求援、甚至是強迫

人民捐款，這些為了籌措軍費產生的情境並沒有發生在清朝的軍隊上。 

清政府在面對明鄭的態度大致上是「和戰兼採」、「剿撫並用」。一般來

說，順治皇帝以及康熙 16 年以前的康熙政府，面對鄭氏勢力，均採取「兼

併」的態度，不論是大軍壓境的「武力兼併」或是遣使往來的「非武力兼

併」，其目的不外乎是要平定東南邊境，以安定江南地區。而這個時候的清朝

政府，做為一個「大」政治實體，且經濟實力優於較小的明鄭，照「大小政治

實體途徑」的推測，清朝應該要選擇的是「羈縻」政策， 14但很明顯地，實際

上，清朝選擇的是「兼併」。 

至於康熙 16 年之後，在清康親王的推動之下，清朝承諾鄭經，臺灣（以

澎湖為界）可以援「朝鮮例」、「不剃髮」、僅稱臣納貢、兩岸開放通商。可能

的原因，也許是因為海禁政策的實施讓原本富裕的江南地區發展受到限制，更

流失很多應得的經濟利益，如此說來，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相結合下，較

大且經濟實力較優的清朝政府，選擇了「羈縻」，似乎是符合「大小政治實

體」的推論，但，康熙 16 年前後的轉折原因何在？之前為何堅持採取「兼

併」？之後為什麼政策大轉彎？則是「大小政治實體」研究途徑所無法解釋

的。 

有鑒於康熙 16 年之前，清朝選擇「兼併」，並非由於這個推論：大＋經濟

                                                   
12 據史料記載，僅以清朝皇宮大內用於造辦貴重衣料，即花費 43,300 餘兩。遠遠超過一般認為財政狀

況更好的乾隆朝，可見康熙初年清朝財政狀況尚稱良好。馮賢亮，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246。 
13 以杭嘉湖地區的織造業為例，清初較明末的規模擴張 63%，可見當時社會經濟尚呈穩定成長。馮賢

亮，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頁 245。自順治 5 年至康熙中前期，清朝單靠輸出絲織品，即

獲得來自日本黃金 293 萬 7600 兩、白銀約 140 萬 3 千餘公斤（換算之後）、銅 1 億 440 萬多斤。馮賢亮，

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頁 316。 
14 在本文中給羈縻政策的定位是：許諾明鄭的「朝鮮例」提議（如此才符合「因俗而治」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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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兼併」，康熙 16 年，清朝轉而選擇「羈縻」，也不是因為清朝政府在

康熙 16 年的經濟力忽然超越明鄭。因此，個人認為，「大小政治實體途徑」的

推論，在本個案中對「大」政治實體的清朝的解釋力也是有待商榷的。 

由上述可以得知，在諸多類比模式中由於加入考量權力不對等因素而更為

貼近「兩岸對峙」局面的大小政治實體模式，或許能妥適地用於解釋當前兩岸

關係，然在對照到中國歷史上「另一段兩岸關係史」的時候，似乎產生了一些

理論適用上的問題。除了無法解釋作為大政治實體的清朝為何長時間採用兼併

政策，以及作為小政治實體的明鄭為何完全不願扈從之外，也無法解釋清朝政

府在康熙 16 年前後的對臺戰略轉變。 

因此，為了更好地找出有效的解釋，接下來本文將詳細討論這段兩岸對峙

的歷史，藉由對時代的切割以及清朝政府對臺政策的分段，試圖理清清朝對臺

政策尤其是康熙時期的對臺戰略轉變的原因。 

三、雙方談判策略與相關背景 

　順治年間—武力兼併時期與非武力兼併並用時期 

順治 10 年（永曆 7 年，1653），鄭成功勢力在圍漳州之後遇清將金礪，退

敗海澄，5 月將金礪擊退，7 月金礪回京，8 月鄭芝龍遣使李德勸鄭成功歸

降，順治皇帝下敕書：「封爾為海澄公，給靖海將軍敕印…正額錢糧仍行解

部，其管民文官俱聽部選…海上諸寇，爾其相機防剿…收取洋船課稅，仍交布

政使司解京…」。 15鄭成功答稱：「兵馬繁多，非數省不足安插。和則高麗、朝

鮮有例在焉」。 16招降失敗。 

順治 11 年（永曆 8 年，1654）2 月，鄭芝龍再遣李德帶海澄公印信入閩

招撫，總督李清泰修書成功，鄭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將」 17為由拒之。6

月，順治帝封鄭芝龍等，並遣使商議安插兵將一事，鄭成功以「拒剃髮」為由

再拒之，並增添砲臺備戰。 

順治 11 年 11 月，鄭軍克浦頭、漳州及其週邊諸邑、泉州週邊諸邑。孫可

望軍隊加入永曆陣營，南明軍隊北出四川、東出湖廣、移師桂林、揮軍北上直

指江西，勢如破竹。順治 12 年 1 月取仙遊縣，2 月桂王軍李定國敗清定南王

                                                   
15 吳正龍，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頁 67。 
16 吳正龍，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頁 69。 
17 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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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有德軍，敬謹親王尼堪也戰敗身亡。孫可望與李定國不睦。南明李定國部隊

原本一度在湖廣地區取得大勝利，但孫可望並未給予支援，漸敗退。後李定國

南下廣西進攻廣東，但被耿繼茂及尚可喜在順治 11 年擊退。順治 12 年，李定

國再進兵廣州要求鄭成功會師，鄭成功所遣李察部隊路上碰上颶風擱淺，並被

清軍俘獲，未成，敗退南寧。 

順治 12 年 6 月，總督李清泰遣使說成功。順治拘鄭芝龍、流放鄭芝豹於

寧古塔，令貝勒率兵攻打鄭軍，鄭成功聞訊退守廈門備戰。順治 12 年 12 月貝

勒兩度遣使招撫鄭成功，遭拒。南明永曆帝遣使冊封鄭成功為「潮王」， 18並

下令鄭成功與南明軍隊共同出兵。李定國軍隊出兵廣東。李定國結合白文選擊

敗孫可望軍隊，迎出被孫可望脅持的永曆帝，移師雲南，南明重整軍隊，事權

一統。 

順治 13 年（永曆 10 年，1656）6 月，黃梧獻海澄降清，封海澄公，保薦

施琅為同安副將。13 年 7 月，鄭成功舉兵攻福州，鄭將甘輝克閩安。8 月清貝

勒攻銅山，援福州。13 年 10 月鄭成功起用陳永華。13 年 12 月鄭芝龍派人勸

說鄭成功，盼鄭成功接受招撫以換取他的自由，同時鄭將甘輝大敗清軍。 

順治 14 年（永曆 11 年，1657）1 月鄭成功對鄭芝龍的勸說做出回應，他

指出，只要清朝能答應不剃髮的要求並且提供安插兵將的地方，即奉清朝正

朔。14 年 4 月鄭成功與諸將議北取長江並與桂王軍對會師於江南，7 月，鄭成

功率大隊舟師北上，奪黃巖縣、臺州、臨海縣，9 月下天臺、太平諸邑，鄭成

功回師廈門，桂王封鄭成功為延平王。平西王吳三桂打敗永曆駐軍，生擒南明

總兵，其勢力越過四川中部進逼貴州，南明軍隊敗走。 

順治 15 年（永曆 12 年，1658）1 月鄭整兵廈門，再奪平陽、瑞安，11 月

破磐石衛。順治 16 年 6 月克瓜州、銀山、鎮江、進圍南京。7 月甘輝戰死，

鄭成功退守廈門。順治 17 年（永曆 14 年，1660）6 月何斌獻策攻臺，翌年正

月鄭成功出兵臺灣，18 年 5 月置郡縣，12 月收復臺灣。 

　康熙年間—武力兼併時期與非武力兼併並用時期 

康熙元年 4 月桂王入緬甸，5 月鄭成功病逝。 

康熙元年（永曆 15 年，1661）7、8 月，靖南王耿繼茂兩度遣使提出：

                                                   
18 辭而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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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制薙髮，繳偽敕印，並造投誠各官兵、船隻、器械、人民戶口文冊，選差

一同進京」 19作為招撫條件，鄭經仍以援引朝鮮例復之，談判失敗。 

　康熙年間—非武力兼併時期 

康熙 2 年（永曆 16 年，1662）1 月鄭經據守廈門、施琅屯兵海澄成對峙

之勢。海澄公黃梧上疏清廷建議趁鄭軍人心未定，迅速出兵金廈，鄭經退守銅

山。靖南王耿繼茂與李率泰認為鄭軍新敗可遣使招撫，鄭經以不願薙髮為由，

拒之。6 月，施琅建議靖南王等上疏趁鄭經立足未穩攻之，7 月清廷授與施琅

靖海將軍銜命其伐鄭，但數次出兵囿於天候不佳未果，消息傳至清廷，群起反

對用兵臺灣的主和派漸占上風，清廷決議放棄武力進取臺灣改用招撫之策。 

康熙 5 年 9 月鄭軍進占廈門。康熙 6 年（永曆 21 年，1667）6 月、8 月，

河南人孔元章奉旨招撫，鄭經回信一封提到：「『削髮』…從先王以致不佞，只

緣爭此二字」， 20雙方仍不放棄談判底限。 

康熙 6 年 11 月，施琅上「邊患宜靖疏」；7 年 4 月再著「盡陳所見疏」，

詳細闡明施琅對於攻打臺灣的戰略觀點、分析鄭軍軍力現況並盼說服清廷委以

重任率軍攻打明鄭。 21

康熙 8 年 5 月，康熙掌權，基本上對臺戰略依循招撫政策。6 月遣刑部尚

書明珠等赴福建與靖南王商議招撫鄭經 22，此次招降主要內容是刑部尚書明珠

的書信，書信中提到兩方對峙勞民傷財，盼鄭經仰體「聖意」並「自海外而歸

中原」。於書信和議失敗之後，明珠會耿繼茂等，並答應鄭經藩封、世守臺灣

的要求，但認為，「其既受封稱臣，豈有異其制、別其服」的道理？遂又遣使

勸鄭經遵制薙髮。但鄭經堅拒。 23鄭經答曰：「本藩豈不能戰？……苟能照朝

鮮事例，不削髮、稱臣納貢，尊事大之意，則可。」使者天顏二度前來，指

出：「貴藩乃遁創荒居，非可與外國之賓臣者比。今既歡然稱臣，又欲別其衣

                                                   
19 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183。 
20 「鄭經復孔元章書」，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輯部主編，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

料選輯，頁 70。 
21 施琅撰（清）、王繹全校注，靖海紀事（福建：福建人民出版社，1983 年 10 月），頁 48-57。 
22 康熙帝敕諭明珠等：「…至於比朝鮮不剃髮，願進貢投誠之說，不便允從。朝鮮係所有之外國，鄭經

乃中國之人…果遵制剃髮歸順，高爵厚祿，朕不惜封賞。即臺灣之地…允其居住…如不剃髮投誠，明珠等

即行回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輯部主編，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頁

85。 
23 內文詳見：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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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制度，此古來之所曾未有…」。鄭經：「朝鮮豈非箕子之後？…茍能如朝鮮

例，則敢從議。若欲削髮，致死不易」。而後雙方互有多次文書往來，但由於

雙方堅持原則，和議仍未成。 24

康熙 12 年（永曆 27 年，1673）3 月爆發三藩之亂。13 年 1 月吳三桂據

雲、貴，進攻川、湘。2 月廣西將軍叛降吳三桂。康熙 14 年，靖南王耿精忠

據福建叛，並遣使邀鄭經入閩，廣西提督、陜西提督叛。 

康熙 15 年 1 月，康熙晉封未反叛的平南王尚可喜為親王，子尚之孝繼爵

位，尚之信幽其父叛應吳三桂。3 月康熙令康親王入閩，三藩之亂逐漸獲得控

制，4 月耿精忠降，12 月尚之信與吳三桂不睦，降。尚之信奉旨攻擊鄭經軍

隊。清軍對吳三桂已形成合圍之勢，爾後進兵接連獲勝，許多城池更不戰自

降。 

於此同時，自康熙 13 年起，鄭經勢力深入東南一帶，極盛時期廣達五府

之地。康熙 15、16 年，鄭經連失烏龍江、汀州、興化、泉州、漳州、潮州。

鄭經、劉國軒軍隊敗退廈門。 25

　康熙年間—羈縻政策時期 

康熙 16 年，鄭軍勢力退至廈門後，清康親王遣使招撫。前後共計兩次

（同一年），前次不許朝鮮例之請並整兵欲攻臺，後修書一封：「昔箕子，殷之

忠臣也，殷祚既滅，不得已就封朝鮮，以存殷祀。…夫田橫雖義，非箕子比

也。願貴君臣同於箕子，勿踏田橫故轍。何不罷兵休士，全車甲歸保臺灣，自

處海外賓臣之列？其受封爵惟願，其不受封爵亦惟願。我朝廷亦何惜以窮海遠

適之區，為爾君臣完全名節之地。…執事如知感朝廷之恩，則歲時通奉貢獻，

如高麗、朝鮮故事。通商貿易，永無嫌猜，豈不美哉？」 26鄭經在禮待來使之

後，指出若是允朝鮮例，議和可成。然，馮錫範指陳：「…邊所海島，悉為我

有，資給糧餉，則罷兵息民」， 27以之為條件回覆來使。 

清將黃芳世擊退海寇、尚之信擊退清叛將祖澤清、清將張勇擊退進犯的西

                                                   
24 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217-220。 
25 「福建總督姚啟聖奏報在漳州城郊大敗劉國軒等事本」、「福建總督姚啟聖奏報恢復長泰縣城事本」、

「福建總督姚啟聖奏報恢復同安縣城事本」，詳見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輯部主

編，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頁 167-170。 
26 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278-286。 
27 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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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額魯特部。康熙 17 年吳三桂死。清軍進擊吳三桂所屬勢力，力克數州，收

回湖廣、四川、江西三省，及數十縣城，擊殺數名吳三桂陣營大將。吳三桂孫

吳世璠退守雲南。 

康熙 17 年 9、10 月，姚啟聖二度遣使鄭經以允朝鮮例為談判主軸，未

果。康熙 18 年（永曆 31 年，1679），有中書蘇鏮者，請再申和議，親王許

之。親王提出：「若貴藩…果能釋甲東歸，照依朝鮮事例，代為題請，永為世

好，作屏藩重臣」；鄭經答曰：「當先王在日，亦只差『削髮』二字。今既親王

能照朝鮮事例，不削髮，即當相從，息兵安民也」。至此雙方談判似乎出現交

集，但是馮錫範又提出新的要求，致使談判再次破局。 28馮錫範指出：「海澄

實為廈門之戶…將海澄為往來公所」；來使答曰：「欲照朝鮮事例，貴藩當退守

臺灣，凡海島歸之朝廷。以澎湖為界，通商貿易。海澄乃版圖之內，豈可為公

所？」 29談判再度陷入僵局。 

康熙 20 年 1 月，鄭經去世，臺灣政局大亂，權臣爭奪主導權，世子被叔

叔們擊殺，弟克塽繼位。 304 月姚啟聖、李光地等人提出臺灣人心不穩，應相

機攻臺。 31康熙 20 年 7 月 28 日，康熙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20 年 9 月三藩

之亂盪平。10 月，施琅赴任，整軍攻打臺灣，並上疏請求專征之權。 32

康熙 21 年 5 月、12 月，姚啟聖兩度遣使招撫，許其不削髮，只稱臣納

貢，照高麗朝鮮事例。 33明鄭方面無回應。 

由於臺灣方面對於議和條件搖擺不一，繼康親王允諾朝鮮例之後要求日

多，逐漸威脅清朝政權。康熙 22 年，施琅揮軍東進之前，福建巡撫姚啟聖主

導最後一次議和，再次表達清朝政府願意讓臺灣成為大陸東南沿海的「朝

鮮」，願意讓當時在位的鄭克塽效仿朝鮮的箕子，成為大清朝東南沿海的屏

障，世守臺灣，但明鄭竟未予回應，康熙 22 年 5 月，施琅集兵廈門，6 月，

                                                   
28 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313-314。 
29 江日昇（清），臺灣外誌，頁 313-314。 
30 「福建總督姚啟聖奏報明鄭經病故克臧被殺事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輯

部主編，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頁 231。 
31 施偉青，施琅將軍傳（長沙：岳麓書社，2006.1），頁 33。 
32 施琅撰（清）、王繹全校注，靖海紀事，頁 58-61。 
33 「福建總督姚啟聖奏報遣員赴臺議擾事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輯部主

編，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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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下令水師提督施琅進攻臺灣，劉國軒大敗於澎湖， 34康熙 22 年 8 月鄭

克塽出降。 

　談判策略的轉折 

重新回顧這數十年來雙方的談判策略，可以發現，康熙 16 年是清朝戰略

一大轉折點： 

康熙 16 年中，吳三桂勢力達到顛峰，但也迅速下滑。因為吳三桂此刻選

擇停止軍事行動，在原地等待康熙派人前來議和，喪失先機，康熙帝迅速調遣

軍隊鞏固勢力，且此時耿精忠與尚之信軍隊紛紛投降，康熙逐漸控制三藩之亂

的威脅。而在鄭經軍隊方面，劉國軒軍隊數次兵敗，丟失許多城池（極盛期控

制五府之地），控制地區僅存東南沿岸幾個小島，明鄭對清的威脅驟降。康熙

16 年底，康親王二度前往招撫，代表康熙朝廷，首次選擇臺灣可以援引「朝

鮮例」的「羈縻」政策， 35此時，清軍在處理三藩以及鄭經軍事行動的問題上

都占上風。 

「羈縻」政策自康熙 16 年底延續到康熙 22 年，期間雙方來使不斷，清朝

數度表示盼望鄭經以及鄭克塽能效法朝鮮箕子，為大清朝世守臺灣，不必「薙

髮」、不易服制、不改風俗，不受清廷六部以及都撫管轄，封為藩屬。此期間

清廷軍事行動逐漸減緩，三藩問題完全解決，明鄭也退守臺灣。 

對清朝而言，在威脅解除的時刻，倘若此時明鄭能接受議和，可以斷言

的，清朝將會對統治臺灣的明鄭勢力貫徹「羈縻」政策，正如當時的「朝

鮮」、「額魯特蒙古」、「準噶爾部」等案例。 

但從關於明鄭後期的史料中不難看出，在康熙帝答應突破先前明鄭僵持三

十餘年的「朝鮮例」的底線後，鄭經忽然有些不知所措。兩次拒絕都是馮錫範

代為表示，可見，鄭經本人在「是不是『堅持朝鮮例』」這件事上並不是十分

堅持，而提出拒絕的理由令人匪夷所思，竟然為了是不是要在一個小島 36上開

闢通商口岸拒絕與清朝議和，由此又可見，鄭經所統領的明鄭政府對所謂的

                                                   
34 「福建總督姚啟聖飛報朱天貴陣亡澎湖事本」、「福建水師提督施琅飛報克取澎湖大捷事本」、「福建

總督姚啟聖攻克澎湖情形事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輯部主編，康熙統一臺灣

檔案史料選輯，頁 263-280。 
35 在本文中給羈縻政策的定位是：許諾明鄭的「朝鮮例」提議（如此才符合「因俗而治」的原則），詳

細論述見本文關於名詞界定部分。 
36 海澄（近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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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談判」、「政治地位」…等等毫不在意， 37可以說只是為了「拒絕而拒

絕」。 38

參、對臺策略選擇的考量 

一、清朝與明鄭雙方勢力消長評估 

下表是根據清朝與明鄭雙方的互動策略以及軍事實力等作出的一個簡表。

各分為外力協助以及軍事行動兩個部分，「強」或「弱」是和「自己」做比

較，不是雙方對比，也就是說，順治 8 年的清朝與順治 9 年的清朝比較起來在

軍事層面稍顯弱勢，例如作戰失敗…等，不是順治 8 年的清朝與順治 8 年的明

鄭相比，一大一小相比似乎毫無意義。其中「弱」代表的是勢力「漸弱」；一

個「◎」代表的是力量維持相仿；兩個「◎」代表的是軍事上有所斬獲；三個

「◎」代表的是該項目達到該勢力的頂峰。 

製作這個表格的意義在於簡化這數十年雙方的勢力消長，藉此找出清朝在

策略選擇時面對怎樣的敵我環境，進而思考康熙的策略變革時與大環境的變遷

的關係。你說的切邊  有的麵包店會賣 那個輪不到你 有 人家很快就搶光了 

表 2 清朝與明鄭雙方勢力消長簡表 

年代、策略   
 清朝 明鄭 
 外力協助 軍事行動 軍事行動 外力協助 

剿撫並用     
順治 8 年 39    弱   ◎ ◎  ◎   
順治 9 年 40    ◎   ◎   ◎   
順治 10 年 41    弱   ◎ ◎  ◎   
招撫 42             

                                                   
37 相較於鄭經，鄭成功對於「對等地位」十分在意，就連遣使的地位、談判地點、走哪個門進入談判

場都考慮再三。但鄭經確沒有這樣，使者挑選隨性所至。 
38 馮錫範也曾遊說鄭經不必然要接受清政府的議和，畢竟臺灣有天險為障。 
39 鄭成功大敗清軍連克數縣。 
40 鄭成功先勝後敗，雙方維持對峙。 
41 鄭成功敗退金礪軍。 
42 順治 10 年 8 月—順治 11 年 6 月，順治帝下旨招撫，鄭成功拒剃髮、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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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 11 年 43    弱   ◎ ◎  ◎ ◎  
順治 12 年    弱   ◎ ◎  ◎ ◎  
招撫 44             
順治 13 年 45    ◎   ◎ ◎  ◎ ◎  
招撫 46             
順治 14 年    弱   ◎ ◎  ◎ ◎  
順治 15 年    弱   ◎ ◎  ◎   
順 治 16 年

47
   弱   ◎ ◎ ◎ 弱   

順治 16 年 7    ◎ ◎  弱   弱   
議和、招撫 48             
順治 17 年    ◎   ◎   弱   
順治 18 年 49    ◎ ◎  ◎      
             
招撫時期             

康熙 1 年 50    ◎   弱      
招撫 51             
康熙 2 年 52    ◎ ◎  弱      
招撫 53             
康熙 3 年 54    ◎ ◎  ◎      
康熙 4 年 55    ◎   ◎      
招撫             
康熙 5 年    ◎   ◎      

                                                   
43 鄭成功軍對連克浦頭、漳州、泉州週邊諸邑。桂王軍隊亦戰勝。 
44 順治 12 年 6 月，總督李率泰勸降鄭成功。順治 12 年 12 月兩度招撫。 
45 黃梧降清，鄭成功攻福州，甘輝克閩安，甘輝大敗清軍。 
46 順治 13 年 12 月鄭芝龍遣使勸降。 
47 順治 16 年 6 月鄭成功克瓜州、銀山、鎮江、進圍南京。桂王軍不敵清軍。7 月鄭軍退敗廈門。 
48 順治 16 年 8 月，鄭成功遣使議和。10 月順治諭旨鄭軍剃髮來歸，談判破裂。 
49 清軍平定西南桂王勢力，鄭成功收復臺灣。 
50 鄭成功病逝。 
51 靖南王二度遣使招撫。 
52 清軍擊敗鄭經。 
53 鄭經堅持朝鮮例。 
54 清軍備戰攻打臺灣。 
55 海戰無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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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6 年    ◎   ◎      
招撫 56             
康熙 7 年    ◎   ◎      
康熙 8 年 57    ◎ ◎  ◎      
招撫 58             
康熙 9 年    ◎   ◎      
康熙 10 年    ◎   ◎      
             
三藩之亂             

康熙 11 年    ◎   ◎      
康熙 12 年 59    弱   ◎   ◎   
康熙 13 年    弱   ◎ ◎  ◎ ◎ ◎ 
康熙 14 年    弱   ◎ ◎  ◎ ◎ ◎ 
康熙 15 年 60    ◎ ◎  弱   ◎ ◎ ◎ 
             
羈縻時期             

康熙 16 年    ◎ ◎  弱   ◎   
羈縻             
康熙 17 年    ◎ ◎  弱   弱   
羈縻             
康熙 18 年    ◎ ◎  弱   弱   
羈縻             
康熙 19 年    ◎ ◎  弱   弱   
羈縻             
康熙 20 年 61    ◎ ◎ ◎ 弱   弱   
康熙 21 年    ◎ ◎  弱      
羈縻             
康熙 22 年 62    ◎ ◎ ◎       

 

                                                   
56 康熙 6 年，孔元章先遣使後親自招撫。 
57 康熙 8 年，康熙掌權，對臺工作事權統一。 
58 康熙 8 年 6 月遣使明珠等主議招撫。 
59 康熙 12 年 3 月爆發三藩之亂。 
60 康熙 15、16 年，鄭經連失汀州、興化、泉州、漳州、潮州。鄭經、劉國軒軍隊敗退廈門。 
61 康熙 20 年 9 月，三藩之亂徹底平定。鄭經逝。 
62 康熙 22 年 8 月，施琅平定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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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熙對臺戰略變革的可能原因 

一面對照表 2，一面來回顧順治帝以及康熙帝對明鄭勢力的策略運用。在

順治帝時期，基本上明鄭的勢力仍及於東南沿海，軍事力量在明鄭存續時期中

還算較強盛，且當時桂王勢力仍在西南一代活動，對順治而言不無壓力。面對

兩股軍事力量，當時順治帝對明鄭勢力是採用「武力兼併」以及「非武力兼

併」兩種策略並用。當招撫的策略失敗，明鄭無法接受「薙髮」、「稱臣」…等

談判條件時，通常會引發雙方軍事衝突。 

康熙一朝對臺政策大約在康熙 2 年就定了調，自從當時的靖海將軍施琅征

臺幾度巧遇風暴失利後，主和勢力就主導了接下來一系列的對臺政策，除非是

鄭經主動攻擊或是在三藩之亂中與其他勢力聯盟，否則康熙 16 年之前對臺一

貫政策都是「非武力兼併」，也就是招撫，要求明鄭軍民薙髮、稱臣。 

這樣的談判底線對明鄭來說，無疑是非常強勢，絲毫沒有妥協迂迴空間，

自從鄭成功時代乃至於鄭經前期，每次回應清來使招撫的答案都非常一致，希

望能夠保留臺灣方面在軍事、政治乃至於社會、文化等的自主權，並強調若能

得到這個保證，就以類似朝鮮的個案奉清朝為上國並按時納貢，除了融入以清

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之外，還願意為清朝世守邊疆，成為東南沿海的屏障。 

顯然康熙 16 年之前的清朝對明鄭的藩屬國的意願是不予認可的，而且對

於明鄭的挑戰「薙髮」、「稱臣」等底限是極度無法忍受的。 

康熙 15 年三藩之亂中的兩藩紛紛降清，康親王奉旨率軍入閩平亂，同

時，鄭經在東南沿海勢力逐漸敗退廈門，對於清朝而言，可以說是控制住了大

部分局面。在這種清朝勢力相對於明鄭顯然處於絕對優勢地位時，康熙卻在對

臺戰略上作出重大讓步：允許鄭經提出的「朝鮮例」，即「羈縻」。 

從表 2 中不難發現，在這段時間（康熙 16 年之後）中，自從大致底定三

藩之亂後，康熙朝在軍事力量上是逐漸強盛，相對的，臺灣方面自從三藩之亂

後，逐漸走下坡，而且無力也無意再與清朝對抗。兩者的勢力嚴格說起來是呈

現「絕對優勢」vs.「絕對劣勢」的局面，且處於絕對劣勢的一方已經失去了

對抗的意志。 

從中國歷代面對與處理軍事對抗的問題來看，一個以正統王朝自居的政權

在面對軍事對抗時，通常，是採取武力相抗衡，唯有一種情況王朝的統治者會

選擇以和平的方式面對軍事對抗者，那就是當自己處於絕對優勢而對手處於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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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劣勢的情況。 63個人認為，也許可以說明康熙帝為什麼在自己處於絕對優勢

的情況下，卻放棄原有的談判底線，選擇一個先前絕不妥協的原則。 

當康熙提出願意把明鄭臺灣是為等同朝鮮諸國一樣的藩屬國時，一方面是

滿足了明鄭數十年來的願望，另一方面是體現了傳統中國正統政權在處理對抗

勢力的既有心態，同時，康熙期待臺灣方面會欣然同意。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不論是鄭經或是鄭克塽，似乎也不願意接受這個原

先他們所提出來的談判內容，他們不願意被「兼併」，也不願意作為滿清的藩

屬國。康熙 16 年之後的臺灣對康熙所做出的策略變革似乎並不領情，不論是

再提出其他要求或是完全無回應，根本上是繼續拒絕了以清朝作為宗主國的新

底限。 

自康熙提出允諾臺灣比照朝鮮例之後，就等同於康熙決意將臺灣視為一個

藩屬國，也就是把臺灣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當中。 

傳統中國，一個居於正統地位的王朝，如何看待一個藩屬國拒絕「成為」

一個藩屬國？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該國原先就不是藩屬國，而現在也無意

成為藩屬國，此時，該王朝的統治者不會強迫一個原本不在朝貢體系內的國家

加入此一體系。另一種情況是原本該國是朝貢體系的參與國，但是現在想脫離

這個朝貢體系，此時，中原王朝會視該國與自己的關係緊密程度，決定對該國

的策略，或是選擇放手，或是舉兵伐之。 

康熙朝與臺灣的情況應屬後者。臺灣自行提出其願意成為藩屬國，清朝也

願意將臺灣納入朝貢體系，且從地緣關係與臺民組成結構來看，清朝與明鄭雙

方關係堪稱密切。因此，當康熙認定臺灣意欲從這個體系中脫離，舉兵伐之，

也是預料中的戰略選擇。 

肆、結  論 

前年（2005 年）中共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王兆國，出面說明反分裂法草案，並在隨後的大會中通過。在反分裂法的條文

中，不意外地重申了不久前（2002 年）提出的「一個中國『新三段論』」（世

                                                   
63 黃樸民，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 年 1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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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

割），並且提及現今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所遺留的問題，應該透過兩岸的「平

等」協商與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在反分裂法草案的文字中，中國大陸官方似乎想以「平等」的方式待我，

並有誠意解決兩岸敵對問題，然事實真是如此？從幾個經驗事例即可證明，事

實並不如預期！ 

近年來臺灣開放大陸媒體工作者駐臺採訪新聞，這些駐臺的記者雖然可以

選取報導素材，但是他們被中共官方規定影像上不得出現中華民國國旗等象徵

中華民國的事物，且在報導文字中，統一將「總統」稱為「臺灣領導人」、「總

統府」稱為「臺灣領導人辦事處」…，此即表示，大陸官方對於海峽兩岸分治

多年的情勢並不予以承認，更不用談承認中華民國存在多年的事實了。另一個

例子就是筆者的一位友人，赴上海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打算博士論文以

臺灣憲改為主軸，但遭拒絕，原因就是臺灣（中華民國）根本就不是一個國

家，怎麼可能有憲法？正如不久前，中共外長李肇星，在媒體前公開宣稱的：

「臺灣是一個『地區』，怎麼可能有『憲法』？」 

由此可知，反分裂法中，所謂的「平等協商」，無疑不過是空話一句，中

共根本不承認海峽兩岸的「地位」是平等的。（僅從上述三例，以及「國家主

席胡錦濤 V.S 臺灣領導人陳水扁」的「頭銜」就可以發現，一個是「國家」，

另一個是「地區」，「地位」焉能平等？） 

1940 年代以降，由於國共內戰除了造成生靈塗炭的憾事之外，還留下領

土分裂的困境。分裂初期，雙方互相否認對方的存在，分指對方為「共匪」及

「蔣幫」，認為自己才具有真正主權且承續中國正當的法統地位。直到臺灣方

面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中華民國才正式承認，對岸的政權名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且接受兩岸分治的事實。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論是政府、或是輿論界

都強力否定、忽視甚至是打壓中華民國存在的既存事實，但是，不論中共當局

如何，都無法改變這五十餘年來兩岸人民的確在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大不相

同的現況。 

面對這樣分裂的困境，「和平統一臺灣」的道路，是鄧小平時就定下的基

本國策，然而，「和平協商」、「和平統一」這樣的目標有可能在「地位不平

等」的雙方中展開嗎？也許可以從歷史經驗提供一些參考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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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8 年（1669）9 月，康熙帝諭大臣明珠與鄭經談判，敕書上說：

「…至於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朝鮮係所有之外國，鄭

經乃中國之人…果遵制剃髮歸順，高爵厚祿，朕不惜封賞。…」 

大致而言，在整個清朝與明鄭的談判過程（總共十數次）中，清朝都是將

明鄭勢力看作是「內亂團體」，清廷普遍認為鄭氏勢力雖興兵作亂，但不算

「外患」，甚至順治帝更曾數次提出，要鄭成功歸順之後，替清朝鎮守海疆杜

絕匪患。（首次提出是在順治 9 年（永曆 6 年，1652），當時鄭成功收復海澄、

長泰、圍漳州，後敗退海澄。順治帝命總督劉清泰，以授與相當官爵、負責管

理洋務稅收及協防海上為條件，招降鄭成功，鄭成功不理），並且計畫收回明

鄭疆域之後設置行政區及派任官吏（順治皇帝敕書：「封爾為海澄公，給靖海

將軍敕印…正額錢糧仍行解部，其管民文官俱聽部選…海上諸寇，爾其相機防

剿…收取洋船課稅，仍交布政使司解京…」）。 

這樣一個不平等的地位自然受到明鄭的極力反彈，甚至雙方使者也在談判

過程中對於禮節問題相峙不下，每次談判都不歡而散，且隨後立刻兵戎相見。 

經由清朝與明鄭之間互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分治的雙方一旦不互相

承認對方主權實存的事實；堅持視對方疆土為「理所當然的行政區」；把對方

領袖看成是「叛將」；把「議和」單純視為「歸降」的時候，除了會使談判對

話平台虛幻化之外，更有可能在談判破裂之後引發激烈衝突。 

因此，個人認為，中國大陸政府若想要臺灣當局，能夠心平氣和坐下來就

兩岸議題協商，就應該要首先承認自從 1949 年之後的事實，也就是自從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臺灣則是中華民國所轄，雙方

因為歷史遺憾而對峙多年，各自擁有主權、憲法、人民、土地…等一切正常國

家所有之物。 

如此一來，臺灣與中國大陸方能站在真正平等的起跑點，為臺海兩岸「和

平協商」搭建談判對話的平台，共同為雙方的前景作有正面貢獻的規劃，即便

是將來雙方均同意成立一個嶄新的國家，也可因為雙方已然處於「地位平等」

的狀態，當然可以抹去「誰併吞誰」的陰影，真正站在同樣的角度去沈思雙方

未來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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